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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 4 次會議紀錄  

時   間：102年 3月 27日上午 10時 

地   點：本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六會議室 

出   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列   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主   席：陳副市長啟昱 

記 錄：陳映婷 

壹、主席致詞 

今天是本府廉政會報第 4 次會議，首先在此代表市長感謝

各位同仁在去年對於本府市政推動及廉能工作上的努力與用

心。這次會議最主要的議題就是訂定今年廉政工作的方向，希

望各機關在目標確定之後都能夠貫徹執行，讓我們跟著市長的

腳步，一起來打造一個清廉效能的市府團隊。 

另外各機關在推動市政建設的時候，除了要求同仁廉潔自

持外，也要注意行政的效能，目前市府的政策包括 1999或是電

子 e 化服務還有線上申辦等，這些措施都希望能夠達到流程簡

化，即時處理民眾需求。尤其是市長的施政理念，一向都是以

為民服務為優先，所以在此特別提醒各位同仁，公務機關當然

要依法行政，但是不要矯枉過正、自我設限，對於一些法律的

解釋與立法精神，可以多請教機關內部法制人員，或本府法制

局意見，法令執行應該保留一定的彈性。以本人擔任公職為民

服務 20 多年的經驗就常常碰到很多問題，同樣的，法制人員

 與業務單位的解釋可能就會有分歧，不同的解釋及不同的處

理，對民眾的權利可能有天壤之別，所以希望行政人員若對法

令解釋有所疑義時，能儘量請教機關內部的法制人員或是本府

法制局意見，如此同仁才能夠安心、放心，同時能迅速確實為

市民朋友解決問題。 

另一方面，同仁對於民眾的意見也應具備判斷與篩選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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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特別是剛開始推行一些新的措施、政策時，民眾可能不是

很清楚，所以機關常接獲民眾陳情反映，同仁除儘速處理回應，

讓民眾覺得意見受到重視外，若經過檢討研議確認政策沒有問

題，而且能夠增進公共利益時，機關應該持續貫徹落實，堅持

施政的價值。各位應當知道施政沒有 100 分的，但市長期許我

們要儘量做到最好，各機關的業務執行對外均代表市府行政團

隊，所以各機關除持續要求所屬提昇廉能形象外，對於重大公

共利益也要審慎評估、周延規劃，強化內部聯繫協調，讓市府

行政團隊的腳步一致，以積極主動、不斷創新，且讓市民有感

的政策來爭取廣大市民朋友對本府市政的認同跟肯定。 

今天的會議非常感謝黃委員俊嘉的與會出席，相信黃委員

的法律專業一定能夠提供本會議很多寶貴的意見，藉由各位委

員集思廣益，讓我們業務的推動更加順利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 1案—秘書單位：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第 2 案—政風處：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1 年度廉政倫理

事件登錄執行情形報告。 

勞工局鍾局長孔炤補充意見： 

剛報告中提到員工結婚，業者致贈結婚禮金 3,600 元，嗣

後同仁將禮金送至政風室，這是因為該名業者與機關有業務往

來，業者基於朋友關係致贈禮金，政風室也依規定退還。但是

以本局勞動檢查業務而言，若本局同仁結婚，遇到公司老闆致

贈禮金，是否均須交由政風室處理？ 

另本府現行推動業務最困難之處，在於常有檢調單位至機

關搜索調卷，一個檢舉案就使得機關業務很難持續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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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俊嘉補充意見： 

廉政倫理規範的要求標準往往會較法律嚴格，在行收賄罪

部分，檢調單位接獲檢舉就必須受理及調查，但在調查過程中，

還是會針對具體個案是否有行、收賄故意，以及有無對價關係

予以釐清，須兩者具備方會構成犯罪。 

政風處陳處長榮周補充意見： 

政風單位受檢舉案件均依相關規定程序辦理，秉勿枉勿

縱、維護人權立場，就檢舉內容所指陳事項及檢附事證，進行

公正客觀之調查程序及案情研析，相關查察結果並需答覆檢舉

人。另檢舉人可能同時另向檢調機關、監察院檢舉，若未能就

相關檢舉事項予以明確釐清事實，恐遭外界質疑包庇等情，反

不利本府形象。所以政風單位受理檢舉後，仍必須依檢舉內容

進行適當之調查程序，調查過程中，本處均會督導所屬以避免

影響機關施政及維護同仁權益為工作原則，或許仍會造成困

擾，請各機關體諒配合、共同維護本府廉能風氣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廉政倫理事件登錄除能夠達到行政程序透明，使政府施政

取信於民外，並能保障公務人員權益與機關清譽，請各機

關務必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制度。 

（二）餘准予備查。 

第 3案—民政局：高雄市生前契約業者管理業務執行現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 生前契約牽涉預收款項之金額龐大，如未嚴格查核業者繳

交信託情形，將導致消費者權利受損及影響殯葬服務品

質，請民政局加強對業者相關的查核，如履約管理、預繳

費用之提撥等等，避免業者假藉名目營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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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餘准予備查。 

第 4案—地政局：自辦市地重劃審核機制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感謝謝局長就市地重劃審核機制及重劃實例作詳盡報告，

 市地重劃不僅僅是重新劃設地界，好的重劃方案除可提高

土地利用價值外，更能改善市容環境，地政局近年推行多

項市地重劃案即明顯讓市民感受到市府團隊對於營造一座

友善宜居城市所為之努力與決心。 

（二）餘准予備查。 

第 5 案—水利局：研訂再生瀝青混凝土「回收瀝青黏度」檢驗之

取樣、試驗時機及標準值與後續處置作為，並納入工程

契約施工說明書規範執行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水利局辦理「污水下水道工程道路復舊」採用再生瀝青混

凝土鋪面非常嚴謹，值得各工程單位參考，請各工程單位

將相關標準納入工程規範裡面，以提昇道路工程品質及耐

用性。 

（二）餘准予備查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第 1案—政風處：訂定「高雄市政府推動廉政品管圈實施計畫」，

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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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請政風處將實施計畫及本次擇定之「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

償作業」及「醫療衛材採購及管理業務」研討議題簽報 市

長核定。 

（三）成立廉政品管圈將有助於提昇本府廉政會報功能，凝聚各

機關廉潔共識，請指定成立廉政品管圈之機關，確依本實

施計畫推動辦理，並由政風處追蹤管制執行狀況，相關成

果定期提報本會報。 

第 2 案—政風處：訂定「高雄市政府 102 年甄選『行政透明 e 點

通』績優系統實施計畫」，請 審議。 

人事處張科長麗玲補充意見： 

評審標準項次一之第 2 點次評核指標與項次二評核指標均

提列「透明化程度」，建議此兩項指標作更精確的文字定義，以

免混淆。 

政風處郭代理科長瀞宜補充報告： 

評審標準項次一第 2 點次評核指標所述「系統之透明化程

度，有無達到民眾共同監督之目的」，係指該系統應達到外部監

督的功能，而項次二評核指標的「系統流程標準化及透明化程

度」部分，著重於機關相關訊息公告，前者強調監督成效，後

者僅是敘明系統公告資訊內容之品項，兩者有所差異。不過，

為避免文字誤解，項次二評核指標修正為「系統流程標準化及

公開化程度」，以資明確區別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，請政風處將實施計畫簽報 市長核定。 

（二）現在是一個 e 化社會，本府近年來積極推動 e 化服務，請

各機關踴躍提報具有興利防弊效果之系統參賽，除可展現

各機關成效外，藉由活動並可讓民眾知道各機關有那些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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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便民的網路服務及行政透明化作為，提昇本府廉能形象。 

（三） 網路服務可以縮短政府機關與民眾業者的距離，減少民眾

舟車勞頓臨櫃洽辦的時間成本，因此，各機關對於網路服

務介面應做到簡單易使用，透明又方便，期使 e化就是「予

您方便」（台語）。 

肆、主席結論 

本次會議在此結束，謝謝各委員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，今

天會議聽到報告機關各項業務精進作為的努力，這些都可讓其

他機關參考，各機關會後可以多方學習，運用於自身主管業

務，藉以精進並提昇市政服務品質。本會報決議事項亦請各機

關轉達所屬確實執行。再次謝謝各位！ 

散會：上午 11時 20 分。 

  


